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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. 跨区域涉税事项报告

【功能概述】

纳税人跨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）临时从事生产经营活动

的，可通过此功能向机构所在地的税务机关线上填报《跨区域涉税事

项报告表》。

【办理路径】

江苏税务电子税务局〖首页〗→〖我要办税〗→〖综合信息报告〗→

〖税源信息报告〗→〖跨区域涉税事项报告〗

【办理流程】

网上申请→（税务机关受理）→出件

【具体操作】

一、网上申请

1.点击菜单栏“我要办税”，选择“综合信息报告”， 选择“税源

信息报告”点击进入“跨区域涉税事项报告”功能。

2.录入跨区域涉税事项基本信息、跨区域经营情况、合同名称、合同

金额、有效期起止等跨区域涉税事项。（注：标注红星事项均为必录

项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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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确认信息后，点击【保存】按钮。保存后可通过打印预览，预查看

打印形式。

注：如内容有误，可通过“跨区域涉税事项报告”功能菜单页面下方

蓝字按钮，进行修改或删除。

4.点击提交按钮,退出显示“受理中”即为申请成功。

注：可通过点击详情查看申请内容，可通过点击按钮撤销该申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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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申请通过后，请在首页→〖互动中心〗→〖我的消息〗→〖我的提

醒〗中查询申请结果、下载电子文书。

【注意事项】

1.纳税人如属跨地区经营建筑企业，需在异地预缴企业所得税的，请

注意经营方式须包含“建筑安装”或“装饰装修”类别，税务登记的

“国标行业（主）或（附）”中须包含建筑业，否则项目部所在地税

务机关将不能正常开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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